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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

资格申报和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高考报名点：
根据《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资格申报和审核工作的通知》（闽考院普〔2019〕7号）精神，为做好我市2019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资格申报和户籍、学籍资格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符合报考区域

我市符合报考条件的户籍地区域范围查询网址及办法：登录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tjyqhdmhcxhfdm（统计标准-统计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2018年-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镇-城乡分类）查询，城乡分类代码为“210”和“220”者，表示乡村，即认定为符合报考的实施区域。

二、报名办法

（一）4月25日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网址：http：//gaokao.chsi.com.cn/gxzxbm）填写、提交报名申请信息。

▲▲考生应详细阅读有关高校的招生简章，根据要求填报高校志愿，并按规定向有关高校报送审核材料。只有填报高校志愿才为“有效志愿”。

▲▲考生填报户籍信息时，务必按户口本、身份证的户籍地址填写，不可填写现居住地址。

▲▲户口登记时间不要写成户口簿、身份证换证的时间。

▲▲父母、或监护人：填报一人即可（一般填父亲，不在同一户口本的填母亲）

（二）4月25日前，报考考生向报名点提供户籍、学籍证明材料，报名点进行资格初审后，在学校网站和班级进行公示。
（三）4月29日前，各报名点汇总考生报名情况，收集有关材料报送南安市招生考试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1、《2019年福建省高校专项计划考生登记表》（闽考院普〔2019〕7号：附件2）按考生号顺序填写，后附按考生号顺序整理的考生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送招生考试中心。

▲▲表中学校按“南安**中学”格式填写，户籍地按“南安市**镇**村”格式填写，高考报名地填“南安市”。

2、资格证明材料为：考生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父或母或监护人户口簿复印件。复印件需有经办人员审核（核对后签署：原件复印）并签字确认，加盖学校公章。

▲▲复印要求：户口簿须复印首页（地址页）、考生本人页、父或母或监护人页（考生与父母不同一户口簿的，须复印各自首页）；父母或监护人只复印一人的即可；证明材料须复印在同一张A4纸同一面。

▲▲学校提供“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明细复印件1份，并将相关考生标注出来后经经办人签字后盖学校公章。

复印件要与填报的一致。

3、《2019年福建省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花名册》（南安）（附件2）按考生号顺序汇总，一式两份经学校学籍员资格审核后，一份学校留存，一份报送市招生考试中心，并以电子稿报送邮箱2877721411@qq.com，邮件主题注明“学校名称-2019农村专项”字样。

▲▲表中学校按“南安**中学”格式填写，户籍所在地按“南安市**镇**村”格式填写，就读年度按“2016-2019”格式填写，户籍登记（迁入）时间按“19990101”格式填写。

（四）高校审核完成后，考生可在高校招生网站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查询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等信息。

（五）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根据要求填报志愿。

附件1：闽考院普〔2019〕7号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资格申报和审核工作的通知

附件2：2019年福建省高校专项计划考生花名册（南安）

                         南安市招生考试中心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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